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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培养目标 

本专业培养具备人文、社会科学素养，具有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、体育新闻传播知识和能力，

能够在全媒体领域、出版单位、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和相关领域从事新闻传播、媒介管理、公关

营销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人才。 

二、培养规格 

1.掌握新闻学、体育新闻学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； 

2.掌握新闻采访、写作、编辑、评论、摄影等业务知识和基本技能； 

3.具有全媒体体育新闻传播、现代传播技术应用及相关行业要求的基本业务能力；  

4.熟悉国家有关体育及新闻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规； 

5.了解新闻传播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； 

6.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、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； 

7.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，并较熟练运用一门外国语。 

三、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 

（一）主干学科 

新闻传播学、体育学 

（二）核心课程 

新闻学概论、传播学概论、网络与新媒体概论、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、中外新闻传播史、媒介

经营与管理、体育新闻学概论、新闻采访与写作、融媒体编辑、体育评论、体育新闻摄影、视听语

言、音视频制作。 

四、主要实验/实践课程、实践活动 

新闻采访与写作、融媒体编辑、体育新闻摄影、音视频制作、军事训练、毕业论文（作品）、

融媒体工作坊、专业实习、创新实践、社会实践等。 

五、修业年限、学分和授予学位 

（一）修业年限 

四年 

（二）学分 

142学分 

（三）授予学位 

文学学士 

批注 [1]: 以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(2012 年)》中

的专业代码为准 

批注 [2]: 1.明确说明“知识、能力、

服务领域（毕业去向）及人才类型”； 

2.知识和能力的表述应较为具体化，

避免简单罗列专业名称。 

批注 [3]: 1.根据培养目标进一步拓展，

具体、明确、清晰地阐述本专业培养

人才所应具备的知识、技能、能力和

素质要求，能够反映培养规格要求的

逻辑性和层次性，体现专业培养特色

和学校特色； 

2.培养规格表述应集中体现培养规格

的专业性要求，避免简单、直接引用

一般性人才培养要求或国家、行业、

学校培养标准表述，避免在知识能力

表述中简单罗列专业名称。 

批注 [4]: 1.以一级学科名称为准，参

照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

录和专业介绍(2012 年)》或《普通高

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

准》中“主干学科”“支撑学科”，根

据专业培养特色适当凸显“体育学”； 

2.如培养规格中有相关学科基础理论

和知识的表述，建议主干学科与此保

持一致。 

批注 [5]: 列举本专业的学科基础课、

专业核心课和运动专项课，与课程设

置表一致，体现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
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中核心课

程设置要求 

批注 [6]: 1.列举本专业学科基础和专

业核心课中所有独立设置的实验/实

践课程，运动专项课程以及军事训练、

毕业论文/设计、专业实习、创新创

业实践和社会适应实践等实践环节； 

2.社会适应和创新创业实践环节中具

体包含的重要或特色实践活动，可单

独列举，不再统一表述为创新创业实

践和社会适应实践。 

 



六、课程设置 

课程设置、类型、学时和学分分配、开课时间、课外实践活动安排等见表 1。 

七、实践环节要求 

（一）专业素养实践 

学生在校期间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（作品），毕业论文（作品）评审通过或修改通过

者，获得 4 学分，不通过者，不予获得学分。允许在毕业后 1 年之内对毕业论文（作品）进行修改，

修改后评审通过者，准予获得 4 学分。 

学生在校期间须完成专业实习，共计 8 学分。其中校内融媒体工作坊 2 学分，校外专业实习 6

学分。实习考核成绩及格以上者可获得学分，未参加实习（含实习时间不足 16 周）或实习成绩不

及格者，不能获得专业实习学分。 

（二）社会适应实践 

学生在校期间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共计 4 学分。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社会调查和志愿服务，各

2 学分。 

（三）创新创业实践 

学生在校期间须参加创新实践活动，共计 4 学分。其中专业业务技能展示大赛 2 学分，学术活

动 2 学分。 

八、说明 

（一）课程安排 

1.通识课程：全周期开设。其中，基础素质课程在第一至第四学期完成；综合素养课程在第一

至第八学期完成。本专业学生须从核心价值、人文底蕴、科学素养、社会责任、国际视野、终身学

习模块中修满 12 学分，且人文底蕴模块应不少于 6 学分。 

2.专业课程：第一至第六学期开设。其中，学科基础课程在第一至第二学期完成，专业核心课

程在第一至第四学期完成，专业方向课程在在第五至第六学期完成。本专业学生从第五学期开始，

需在专业方向课程体育视听传播、体育新闻传播、体育营销传播三个模块中选定一个模块修读全部

学分，在此基础上选修其它模块专业方向课，专业方向课程合计修满 20 学分。 

3.实践环节：全周期设置。其中，专业素养实践环节在第三至第八学期完成，创新创业实践环

节在第一至第七学期完成，社会适应实践环节在在第一至第七学期完成。 

（二）奖励学分 

1.运动等级和裁判等级奖励 

学生在校期间，运动等级达到三级奖励 1 学分，达到二级及以上奖励 2 学分，同一单项或同类

项目以通过的最高运动等级记取一次奖励学分；裁判等级达到三级奖励 1 学分，达到二级及以上奖

励 2 学分，同类项目以通过的最高裁判等级记取一次奖励学分。 

2.学业成果奖励 

学生在校期间创作的新闻作品获得省部级奖励，奖励 1 学分，获得国家级奖励，奖励 2 学分（同

批注 [7]: 1.主要说明课程开设和实践

环节设置的具体学期。涉及具体课程

模块修读要求应具体说明。如专业方

向课程模块设计涉及专业学生分流，

要求学生必须选定某一模块修读等

情况，需在专业课程中明确说明，便

于指导学生选课。 

2.如学院有针对本专业学生的国际合

作培养或交换学习项目，可在课程安

排中单独说明，便于指导学生申报。

例如｛4.国际交流项目：第五至第六

学期设置“XXX 国际实验班/交流项

目”。本专业学生需于第三学期末根

据通知要求提出申请，经学院综合评

定遴选确定。｝如能确定项目申报的

外语水平要求，可在此处明确写明。 

 

 

批注 [8]: 1.奖励学分一般涉及以下

4 部分内容：运动奖励（运动员等级、

裁判员等级、竞赛成绩）、学业成果

奖励（学科竞赛、专业竞赛）、科学

研究奖励（论文发表、课题核心参

与）、（英语和）计算机奖励（原则

上，学科专业不涉及英语奖励）； 

2.学业成果奖励，不包含创新创业训

练项目立项、结项及获奖，双创内

容均在创新实践中体现； 

3.奖励学分仅可替换综合素养学分，

且学生各项奖励学分总和不得超过

本专业综合素养要求学分的一半。 



一作品不重复计算）；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，获得省部级奖励，奖励 1 学分，参加国家级奖励，

奖励 2 学分（同一作品不重复计算）。 

3.科学研究奖励 

学生在校期间，其论文获得校级科研论文报告会三等奖以上奖励，奖励 1 学分；学生论文以第

一作者身份入选全国二级（含）以上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，或在专业核心期刊每发表 1 篇论文（排

名前三），或以课题组正式成员身份每参与一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，奖励 2 学分。 

4.计算机奖励 

学生参加全国计算机水平考试，获得三级及以上证书奖励 2 学分。  

学生各项奖励学分总和不得超过 5 学分。所获奖励学分可免修相同学分的综合素养课程。 

 

 

 

执  笔  人：输入执笔人姓名 

专业负责人：输入专业负责人姓名 


